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執行說明】
一、執行依據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五條：「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五條規定，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訂定「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相關輔導協助措施均依循本要點所載之內涵。
二、執行說明
（一）適用本要點之學生（以下簡稱適用學生），包括：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之學生；育有子女之學生；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二）適用學生得向本校提出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未成年懷孕及未成年育有子女之學生得提出個案服務轉介之申請，或運用其他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三）學校知悉適用學生時，應依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告知校內外保障其受教權之輔導協助資源，並主動提供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予其填寫。適用學生為未成年者，本校應即啟動工作小組；有相關需求之成年學生，向本校提出申請者，亦同。


朝陽科技大學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及同意函
本校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因執行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相關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9條規定，蒐集您個人資料時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機關名稱：朝陽科技大學
二、蒐集之目的：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蒐集個人資料類別：
(一)辨識個人者（C001）、個人描述（C011）、家庭情形（C021）、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3）、健康紀錄（C111）。
(二)前項各款個人資料類別，內容包括學生姓名、性別、系級/學制、學號、懷孕狀態、婚姻狀況、子女扶養狀況與聯絡電話等。
四、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本校將於台灣地區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為申請事由存在期間，資料保存五年後銷毀。
(二)利用方式及對象：本校將於上述期間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進行各項聯繫及通知(電子郵件、電話、書面)。
五、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其個人資料行使之權利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等，行使方式請洽本校學生發展中心（校內分機5056）。
※本人已詳細閱讀及同意上列個資聲明告知事項，提供個人相關資料，交付蒐集單位依相關辦法或規定運用。
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